
C B( 2 )9 85 / 00 - 01 (0 1 )號文件

《 2000 年教育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

政府提交的文件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回應 法案委員會委員 提出的四項 議題 ，以及

建議就五項條文作輕微修改。

提出檢控的時限 (草案第 15 條 )

2 . 草案第 15(e)條訂明 -

"對犯本條例所訂罪行的檢控不得在 -

(a) 自犯該罪行的日期起計的 6 個月屆滿後提出；或

(b ) 由署 長發現 該罪 行的日期 起計的 6 個 月屆滿後提

出，

以較遲屆滿者為準。 "

3 . 在法案委員會二月十五日舉行的會議上，部分委員對 "署
長發現該罪行的日期 "的釋義表示關注。他們也問及是否有必

要就《教育條例》下所有罪行實施建議的時限。此外，有一

位委員詢問上述條文是否具有“追溯效力”。

4 . 《裁判官條例》 (第 227 章 )第 26 條規定，如沒有其他特

定條文規限，簡易程序罪行的檢控，必須在有關罪行發生後

六個月內提出。《教育條例》和《教育規例》 (以下分別簡稱

為“條例”和“規例” )所訂的罪行，均屬簡易程序罪行，所

以就有關罪行提出檢控時，須受上述的六個月時限規限。

5 . 我們已在二零零 零年十二月二十 日發出的立 法會 參考資

料摘要中解釋過，建議第 15(e)條的原因，是教育署可能未及

於六個月時限內得知某些罪行。我們心目中有兩類罪行，即

超 額 收 生 ， 以 及 濫 收 學 費 ／ 以 不 當 手 法 收 取 學 費 。 過 去 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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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有多宗涉及這兩類罪行的個案引起公眾高度關注。其中

一宗個案由於罪行發生後超過六個月才被發現，因此未能提

出檢控。

6 . 社會及立法會均 非常關注有關超 額收生，以 及濫 收學費

／以不當手法收取學費的罪行，但這些罪行卻不一定容易被

察覺。我們一方面為了令教育署能夠更有效執行法例，另一

方面亦考慮了法案委員會的意見，建議再修訂第 15 及 26 條 -

 (a ) 有關超額收生，以及濫收學費／以不當手法收取學

費的罪行，當局可於教育署署長發現該罪行後六個

月內提出檢控；及

(b ) 條例及規例所訂的其他罪行，有關的檢控需於罪行

發生後六個月內提出。

7 . 至 於 "署 長 發 現 該罪行 的 日期 "的 釋義，正如 我 們 在二月

十五日會議上所解釋，六個月的時限，毋須在教育署署長本

人得悉有關罪行後才開始計算。事實上，本港若干條例亦有

類似條文，例如《升降機及自動梯 (安全 )條例》 (第 327 章 )第
28 條 及《 建築 工地升降 機及塔 式 工作平 台 (安 全 )條 例 》 (第
470 章 )第 49 條。不過，考慮過法案委員會的意見後，我們

建議於法例內清楚訂明，六個月的檢控時限會於教育署署長

或學校督學 (註 )得悉有關罪行後開始計算。

8 . 我們建議動議載於附件 A 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以

實施第 6 及 7 段的提議。

9 . 我們亦想指出一 點，建議的六個 月時限並不 適用 於條例

草案通過前所犯的罪行；換句話說，條例草案不會具有任何

"追溯效力 "。為免有任何不清晰之處，我們建議 動議載於 附

件 B 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 註 )  根 據 條 例 第 7 9 條 ， 行 政 長 官 可 藉 憲 報 公 告 ， 指 名 委 任 或 按 職 位 委 任 教 育 署

任 何 人 員 為 學 校 督 學 。 實 際 上 ， 大 部 分 的 學 校 督 學 均 為 教 育 署 的 專 業 人

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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載有虛假或誤導資料的廣告 (草案第 14 條 )

10. 在二月十五日的 會議上，委員亦 要求政府就 載有 虛假或

誤導資料的廣告提供具體的例子。

11. 虛假宣傳廣告指 資料 失實或不正 確 的 廣告。舉例 來說，

教育署曾見過有學校在廣告聲稱其聘任的有些教師已取得博

士學位，但事實上這些教師卻未有取得研究院畢業資格。這

類廣告可能被視作提供虛假資料。

12. 誤導性廣告則是 所含資料可能令 人相信一些 並非 屬實的

事情。教育署以往曾見過一個廣告，內容指某學校營辦 的

學校，和一間預科書院聯繫。其實該營辦 轄下共有六間學

校，而只有兩間是和有關的預科書院聯繫，但在廣告中，並

沒有作出詳細解釋。因此，該廣告或會誤導他人相信其轄下

六間學校均與該預科書院聯繫。

解散覆核委員會 (草案第 8、 9、 16 及 30 條 )

13. 行政上訴委員會 與覆核委員會的 權力和職能 比較 ，載於

附件 C。

14. 根據過往記錄， 行政上訴委員會 審理和裁定 每宗 上訴，

平均需時四個月。

學校督學要求提供個人詳情的權力 (草案第 10 條 )

15. 在 視 學 期 間 及 為 確 定 學 校 是 否 有 遵 守 條 例 或 規 例 的 規

定，學校督學可能需要核實在校舍內的人士的個人資料，以

便採取 必要 的跟 進行動 (例如提出 檢控 )。 目前， 督學沒有 法

定權力要求有關人士提供資料。草案第 10 條（附件 D）的政

策目的，就是賦權予督學，使他們在視學期間，如有理由懷

疑校舍內有人違反條例或規例，可要求有關人士提供身分證

明及個人詳情（請參考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日發出的立

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9 段）。此舉有助當局作進一步調查或

提出檢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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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不過，根據草案第 10 條現時所用的字眼，督學可要求校

舍內所有人士提供身分證明及個人詳情。為了更清楚表達政

策目 的 ，我 們 建 議 提出 載 於 附件 E 的 委 員會審 議 階 段修 正

案，規定督學只可要求他們有理由懷疑違反條例或規例的人

士提供身分證明及個人詳情。

課室可容納的學生人數的最高限額 (草案第 25 條 )

17. 為保障學生的安 全，教育署署長 必須有權力 規定 每間課

室可容納的學生人數的最高限額。法律意見認為，綜合條例

第 18、 80、 82 及 83 條，以及規例第 24 及 40 條的條文，教

育署署長確實具有權力指明每間課室 可容納的學生人數最高

限 額 。 不 過 ， 這 項 權 力 只 隱 含 在 條 文 中 ， 並 沒 有 明 確 地 訂

明。草案第 25 條 (載於附件 F)的政策目的，是要清楚訂明教

育署署長有權指明每間課室可容納的學生人數的最高限額。

18. 在上一次會議上 ，我們已向委員 解釋，在進 一步 研究這

項條文後，我們認為使用“限制”一詞未必完全恰當，原因

是“最高限額”已有“限制”的意思。因此，我們建議動議

載於附件 G 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將“限制”一詞改作

“指明”。

19. 另外，現時若違反規例第 87 條，即屬違法，可能被判處

規 例 第 102(2)條 （ 載 於 附 件 H） 所 載 的 罰 則 。 草 案 第 25
（ a） 條 會 將 現 時 規 例 第 87 條 重 編 為 第 87(2)條 。 規 例 第

102(2)條條文內的 "第 87 條 "應因而作出相應修訂，改為 "第
87(2)條 "。因此，我們建議動議載於附件 I 的委員會審議階段

修正案。

教育統籌局

二零零一年三月



附件 A

《2000年教育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

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

由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

條次 建議修正案

15 (a) 在(d)段㆗，刪去分號而代以句號。

(b) 刪去(e)段。

26 (a) 在(c)段㆗，刪去句號而代以分號。

(b) 加入 ―

“(d) 加入 ―

“(10)對犯第 61、62、65、66或 87(2)條所訂
罪行的檢控須在由署長或任何學校督學發現該罪行

的日期起計的 6個月內提出。”。”。



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

《2000年教育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

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

由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

條次 建議修正案

16 加入 ―

“(3) 儘管《教育規例》（第 279章，附屬法例）第 101(10)
條另有規定，對在第 26 條生效前犯該規例第 61、62、65、66 或
87(2)條所訂罪行的檢控，不得在自犯該罪行的日期起計的 6個月
屆滿後提出。”。



附件 C

行政上訴委員會與覆核委員會的比較

行政上訴委員會

（第 442 章）

覆核委員會

（第 279 章）

職能 負 責 聆 訊 不 服 在 若 干 法 定

條 文 下 所 作 行 政 決 定 而 提

出的上訴個案 (有關的法定

條 文 載 於 《 行 政 上 訴 委 員

會條例》（第 442 章）的

附表 )或以委員會作為審理

上 訴 機 構 的 其 他 任 何 決

定。

負 責 考 慮 因 教 育 署 署 長 根

據 《 教 育 條 例 》 （ 第 279

章）第 74 條發出入學令或

入 學 令 更 改 事 項 而 感 到 受

屈 的 家 長 所 提 出 的 覆 核 申

請。

權力 (a ) 對 遭 上 訴 反 對 的 決

定 ， 予 以 確 認 、 更 改

或 推 翻 ， 亦 可 代 之 以

它 認 為 適 當 的 決 定 ，

或 作 出 它 認 為 適 當 的

命令。

(b ) 在 對 任 何 上 訴 作 出 裁

決 之 時 ， 將 裁 決 的 案

件 （ 上 訴 的 標 的 ） 發

還 答 辯 人 考 慮 委 員 會

所命令的事項。

( c )  判 令 任 何 上 訴 當 事 人

獲 付 上 訴 的 訟 費 及 與

上訴有關的費用。

( a ) 維 持 有 關 的 入 學 令 或

其更改。

(b ) 取 消 有 關 的 入 學 令 或

其更改。



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D

10. 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

現加入――

“81B.要求個㆟詳情的權力要求個㆟詳情的權力要求個㆟詳情的權力要求個㆟詳情的權力

如署長或任何學校督學根據第 81(b)或 81A(1)或(3)條進入任何房
產，他可為他進入該房產的目的而要求任何在該房產內發現的㆟――

(a) 向他交出該㆟的身分證明文件，以供他查閱；及

(b) 向他提供該㆟的住址及聯絡電話號碼。”。



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E

《2000年教育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

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

由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

條次 建議修正案

10 在建議的第 81B條㆗，在“發現”之後加入“而他合理㆞相信是犯了本
條例所訂罪行”。



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F

25. 學生㆟數的最高限額學生㆟數的最高限額學生㆟數的最高限額學生㆟數的最高限額

第 87條現予修訂――

(a) 將其重編為第 87(2)條；
(b) 加入――

“(1) 署長可限制每間課室可容納的學生㆟數的最高限
額。”

(c) 在第(2)款㆗，廢除“通知”而代以“告示”。



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G

《2000年教育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

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

由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

條次 建議修正案

25(b) 在建議的第 87(1)條㆗，刪去“限制”而代以“指明”。



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H

102. 罰則罰則罰則罰則

(2) 凡任何學校的校監或校長因第 87條遭違反而屬犯第 101(6)條所訂罪行，
㆒經定罪，可處罰款$250,000及監禁 1年。



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

《2000年教育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

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

由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

條次 建議修正案

新條文 加入 ―

“26A.罰則罰則罰則罰則

第 102(2)條現予修訂，廢除“87”而代以“87(2)”。”。


